在职人员收入证明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  业

	
	
	
	
	

	是否在岗
	工 作 单 位
	家庭人口

	
	
	

	家庭住址
	家庭户口地址

	
	

	收入合计（元）
	其    中

	
	工资
	奖金
	补贴
	津贴
	其它

	上两月收入  元
	
	
	
	
	

	当月收入    元
	
	
	
	
	

	单位劳资（人事）

部 门 意 见
	（ 盖 章 ）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备  注
	1、收入栏中“上两月收入”在职人员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当月的前两月的收入合计。

2、此表的备存分数，由区县民政局自定。




